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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为了规范石油石化行业产品成本核算，保证石油石化企

业产品成本信息真实、完整，提升企业之间成本信息的可比性，

促进行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大中型石油石化企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生

产企业和石油炼化生产企业。 

其他石油石化企业参照本制度执行。 

三、本制度所称的产品，是指石油石化企业在油气产品和炼

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原油、天然气、成品油及化工产品等。 

四、本制度所称的产品成本核算，包括油气产品成本核算和

炼化产品成本核算。 

五、油气产品成本核算的基本步骤包括： 

（一）以油气产品为核算对象，按照成本中心（行政单位、

油藏管理单元或区块）、作业过程或重点成本类别归集油气生产

成本。 

（二）将油气生产成本按照受益对象直接计入或采用当量系

数法分配计入油气产品成本。 

六、炼化产品成本核算的基本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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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炼油产品或化工产品为核算对象，按照成本中心（车

间或装置）归集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及制造费用。 

（二）以产品产量、材料用量或固定资产原值等为基础，将

制造费用合理地分摊计入基本生产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 

（三）根据辅助生产部门提供劳务或动力的受益对象，将辅

助生产成本采用交互分配等合理方法转入基本生产成本。 

（四）将基本生产成本按照受益对象直接计入或采用系数法

分配计入炼化产品成本。 

七、石油石化行业产品成本核算会计科目设置和使用的基本

原则包括： 

（一）根据油气产品生产特点，通常设置“油气生产成本”

等会计科目，按照成本费用要素进行明细核算。采用作业成本法

归集和管理生产成本的，应分析成本动因，设置作业过程，反映

油气产品生产成本。 

（二）根据炼化产品生产特点，通常设置“基本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及“制造费用”等会计科目，按照成本费用要

素进行明细核算，反映炼化产品生产成本。 

八、石油石化企业应当设置专门机构负责产品成本核算的组

织和管理，制定统一的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确定产品成本核算流

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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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品生产流程 

 

第一节  油气产品生产流程 

 

油气产品生产流程包括矿权取得、油气勘探、油气开发、油

气生产和区块弃置的全过程。 

一、 矿权取得 

为在一定矿权区域内进行勘探、开发工作，油气产品生产企

业需要向国家矿产资源管理部门提交矿权申请，得到批复后，还

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购买价款、探（采）矿权使用费，报

送相关费用年度报告。境外取得矿权的，还应符合业务开展地的

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相关业务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妥善处理。 

二、 油气勘探 

为识别勘探区域或探明油气储量，油气产品生产企业需要进

行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探等油气勘探活动，相关支出包

括地质测量、控制点、地形测量、地球物理勘探及探井成本。 

三、 油气开发 

为取得探明矿区中的油气，油气产品生产企业需要进行建造

或更新井及相关设施等油气开发活动，相关支出包括油气田新建

产能、油气田调整改造以及为了总体开发进行的油气田开发试验

支出等。油气开发主要包括开发前期评价、开发方案编制和产能

建设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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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油气生产 

为了取得原油、天然气等产品，油气产品生产企业需要进行

将油气从油气藏提取到地表以及在矿区内收集、拉运、处理、现

场储存和矿区管理等油气生产活动。油气生产主要包括采出系

统、集输系统、注配系统和配套系统四个部分。 

采出系统主要包括采出井、计量间、辅助设备及相应管网。

其主要功能是把油气从井底举升到井口，经回油管线流向中转站

（集气站）。 

集输系统主要包括计量间、转油站（集气站）、脱水站、天

然气处理厂及相应管网。其主要功能是对井口产出混合液（气）

进行脱气、脱水处理，对天然气除烃，对产出水进行初步处理，

提供必要的供热、加压等后进行输送。 

注入系统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注水站、配水间、注水井及

相应管网。其主要功能是根据油气田开发需要，向目的油气层定

量注水（或气、聚合物），保持地层压力以提高采收率和采出速

度。 

配套系统主要包括测井试井系统和井下作业系统。测井试井

系统主要完成油气田动态监测任务，利用各种测试手段测取油气

藏开采过程中的有关参数；井下作业系统主要完成井下作业施

工，包括以增产增注为目的的措施性作业，以及由于井下配套工

具及设备故障或方案调整需要执行的维护性作业。 

五、油气资产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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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及油气田所在地有关环境法律法规要求或与利益

相关方达成的协议，油气产品生产企业在矿区废弃时承担弃置义

务，相关支出包括井及相关设施在废弃时所发生的弃置、拆移、

填埋、清理、恢复生态环境等支出。 

 

第二节  炼化产品生产流程 

 

一、炼油产品生产流程 

炼油产品生产，是指将原油通过物理分离或化学转化的方

法，生产出汽油、煤油、柴油、重油和润滑油等产品的过程。炼

油产品生产主要包括一次加工、二次加工和产品精制等过程。 

（一）一次加工 

一次加工主要包括原油预处理和常减压蒸馏过程。 

原油预处理，是指将原油脱盐脱水的过程。 

常减压蒸馏，是指利用预处理后的原油各组分沸点不同，通

过蒸馏装置分离出一次加工产品的过程。一次加工产品主要包括

石脑油、轻柴油、蜡油和渣油等。 

（二）二次加工 

二次加工主要包括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加氢裂化、延迟焦

化、渣油加氢、润滑油和加氢精制等过程。 

1．催化裂化，是指在催化剂存在下进行裂化反应的过程。 

2．催化重整，是指在催化剂作用下对汽油分子结构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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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列获得芳烃组分的过程。 

3．加氢裂化，是指在高温高压下，临氢和催化剂条件下，

使重质原料发生加氢、裂化和异构化反应，转化为轻质油的过程。 

4．延迟焦化，是指以渣油为原料，通过深度热裂化和缩合

反应，将高残炭的渣油转化为轻质油，得到气体、汽油、柴油、

轻蜡油和焦炭的过程。 

5．渣油加氢，是指重质渣油经过加氢处理后，脱除含硫、

含氮化合物及金属杂质的过程。 

6．润滑油基础油生产，是指以减压塔二线、三线、四线馏

分为原料，脱除渣油中的胶质和沥青质，并经过进一步精制形成

润滑油基础油的过程。 

二、化工产品生产流程 

化工产品生产，是指利用石油中的烃类在高温下不稳定、易

分解的特性，使烃类发生断链或聚合、脱氢或加氢、氧化或还原

等系列反应，将碳、氢和其他元素分子重新组合生产产品的过程。

化工产品生产主要包括原料处理、化学反应和产品精制等过程。 

（一）原料处理，是指通过净化、提浓、混合、乳化或粉碎

等方法进行预处理后，使原料符合进行化学反应所要求的状态和

规格的过程。 

（二）化学反应，是指经过预处理的原料，在一定的温度、

压力等条件下进行反应，达到所要求的反应转化率和收率的过

程。 



 9

（三）产品精制，是指将化学反应得到的产物进行分离精制，

除去副产物或杂质，以获得符合要求的产品的过程。 

 

第三章  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第一节  油气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油气产品成本核算对象通常包括原油、天然气、凝析油和液

化气等油气产品。 

一、原油 

原油，是指在采至地面后的正常压力和温度下，未经加工的、

已脱气的呈液态或半固体状态的石油。 

原油按照密度可以划分为轻质原油、中质原油、重质原油（稠

油）、超重原油（沥青）等；按照硫含量可以划分为微含硫原油、

低硫原油、中含硫原油、高硫原油等；按照含蜡量可以划分为低

蜡原油、含蜡原油、高蜡原油等。 

对于原油的产品成本核算，一般按照密度进行分类。 

二、天然气 

天然气，是指以气态碳氢化合物为主的各种气体组成的混合

物。天然气按其来源不同分为气层气、溶解气等常规天然气和煤

层气、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 

三、其他主要油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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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油气产品主要包括液化气和凝析油等。 

液化气，主要成分是甲烷，含有少量的乙烷、丙烷、氮或天

然气中常见的其他组分。 

凝析油，是指在地层条件下的气态烃类物质，在采出到地面

的过程中，随着温度和压力的降低，从气相中析出的由戊烷和以

上重烃组分组成的液态混合物。 

 

第二节  炼化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一、炼化产品成本核算对象分类 

炼化产品成本核算对象通常包括产成品、在产品、自制半成

品、动力产品、辅助劳务等类别。 

（一）产成品，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完成炼化生产过程、

并已验收合格入库，可供出售的产品。 

（二）在产品，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月末尚未完工或虽已

完工但由于尚需检验等原因，不具备入库条件的产品。 

（三）自制半成品，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在一个生产装置

已经加工完毕，待转入下一生产装置继续加工或暂时入库的产品, 

包括可供出售的自制半成品。 

（四）动力产品，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辅助生产装置生产、

加工（包括转供）的各种水、电、蒸汽、氮气、风等产品。 

（五）辅助劳务，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辅助生产装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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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保证基本生产装置、辅助生产装置生产运行而提供的排污、

化验、运输、仓储等劳务。 

二、炼化产品成本核算对象具体内容 

炼化产品成本核算对象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一）石油燃料类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经常减压蒸馏在一定

温度条件下切割，或二次加工调和取得的汽油、煤油、柴油、重

油、液化石油气等产品。 

（二）石油溶剂类产品，主要包括以原油经蒸馏所得的直馏

汽油馏分或以催化重整的抽余油为原料，经精制、分馏、切割出

一定馏分取得的溶剂油、航空洗涤汽油等。 

（三）化工原料类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经初馏、常压蒸馏在

一定温度条件下蒸出的轻馏分，或二次加工而得到的石脑油、轻

烃、加氢尾油、直馏柴油等化工原料。 

（四）润滑油类产品，主要包括润滑油基础油以及加入适当

添加剂调制的润滑油，按照其用途主要分为齿轮油、内燃机用油、

气轮机用油、液压系统用油四大类。 

（五）石蜡类产品，主要包括半精炼石蜡、全精炼石蜡、粗

石蜡、皂化蜡、食品用石蜡等。 

（六）石油焦类产品。 

（七）石油沥青类产品,主要包括以原油经蒸馏等不同工序

生产的建筑石油沥青、道路石油沥青、重交道路石油沥青、电缆

沥青、橡胶沥青、防腐沥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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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机化工原料类产品，主要包括以石脑油、加氢裂化

尾油、炼厂轻烃、油田液化气、油田轻烃等为原料的乙烯、丙烯、

混合碳四、裂解汽油、氢气等裂解产物，及其后续加工生产的甲

烷、碳四、乙炔、丁二烯、丁烯、裂解汽油、苯、甲苯、二甲苯、

甲基叔丁基醚、丙酮、丁醇、辛醇、苯乙烯等液体化工产品。 

（九）合成树脂类产品，主要包括以乙烯、丙烯等为原料，

在引发剂或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聚合反应而生成的高压低密度

聚乙烯、低压高密度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聚丙烯、聚苯

乙烯等高分子聚合物产品。 

（十）合成纤维原料类产品，主要包括以丙烯、液氨为原料

生产的丙烯腈及以苯二甲酸二甲酯、乙二醇、精对苯二甲酸为原

料生产的聚酯切片等产品。 

（十一）合成纤维类产品，主要包括通过对聚酯、丙烯腈、

丙烯等合成纤维原料进行深加工，生产相应的高分子聚合物，经

纺丝等后加工而制得的纤维，合成纤维根据其化学组成可分为涤

纶、腈纶、丙纶、锦纶、氨纶等。 

（十二）合成橡胶类产品，主要包括以丁二烯、苯乙烯、丙

烯腈等为原料，在引发剂所提供的自由基和乳化剂的作用下发生

聚合反应生成的丁苯橡胶、顺丁橡胶、丁腈橡胶、乙丙橡胶等产

品。 

（十三）化肥类产品，主要包括以天然气、石脑油、重油、

煤、硝酸、硫酸等为原料生产的液氨、尿素、硫酸铵、硝酸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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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十四）动力类产品，主要包括为保证炼油化工生产需要，

由辅助生产装置生产供基本生产装置（部门）消耗或对外销售的

新鲜水、循环水、脱盐水、除氧水、软化水、冷凝水、电、蒸汽、

氮气、氧气、风等产品。 

（十五）辅助劳务类，主要包括为保证炼油化工生产需要，

由辅助生产装置（部门）为基本生产和辅助生产装置提供或对外

提供的排污、化验、仓储、运输等辅助劳务。 

 

第四章  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范围 

 

第一节  油气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范围 

 

一、油气产品成本构成 

油气产品成本主要包括操作成本和折旧折耗及摊销等。 

操作成本也称作业成本，包括油气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材料、

燃料、动力、人工等各项费用支出。 

折旧折耗及摊销，是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7 号——石

油天然气开采》等有关规定，予以资本化的矿区权益成本、油气

勘探成本、油气开发成本和弃置义务成本等分摊至油气产品成本

的折旧折耗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摊销。 

二、油气产品成本费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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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产品成本费用要素一般按照成本费用性质分类，主要包

括： 

（一）材料费，是指为生产油气产品、维护生产设备等消耗

的井站日常用料、油管、抽油杆、抽油泵、机泵配件及管阀、仪

器仪表及各类化学药剂等各种材料的成本。 

（二）燃料费，是指为生产油气产品耗用的原油、汽油、柴

油、天然气、液化气等各种固体、液体、气体燃料。 

（三）水费，是指为生产油气产品耗用水发生的费用。 

（四）电费，是指为生产油气产品耗用电发生的费用。 

（五）人工费，是指为生产油气产品向职工提供的各种形式

的报酬及各项附加费用。主要包括职工工资及各项津贴、福利费、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商业人身

险、其他劳动保险及劳务费等。 

（六）折旧折耗及摊销，是指对油气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生产装置、厂房、附属机器设备和油气资产等提取的折旧折耗，

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摊销。 

（七）运输费，是指为油气产品生产提供运输服务发生的费

用。 

（八）维护及修理费，是指为了维持油气产品生产的正常运

行，保证设施设备原有的生产能力，对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修理

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井站设施维修、管网维修、设备维修、

油气田道路养护、电力设施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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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财产保险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承担的

向社会保险机构或其他机构投保的各项财产所支付的保险费用

等。 

（十）办公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发生的文具

费、邮电费、通讯费、印刷费等办公性费用。 

（十一）差旅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发生的职

工因公外出交通费、住宿费、出差补助等费用。 

（十二）会议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召开或参

加会议发生的费用。 

（十三）低值易耗品摊销，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

耗用的不能作为固定资产的各种用具物品的摊销。 

（十四）图书资料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购买

技术图书、报刊杂志等资料所发生的费用。 

（十五）租赁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租入的有

形和无形资产，按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支付给出租方的租赁费

用。 

（十六）取暖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发生的取

暖费用。 

（十七）物业管理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支付

的物业管理费用。 

（十八）技术服务费，是指在油气产品生产过程中，为取得

外部单位技术服务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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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试验检验费，是指在油气产品生产过程中，对材料、

产品进行的分析、试验、化验、检验、容器检定等所发生的费用。 

（二十）外委劳务费，是指在油气产品生产过程中，委托外

部单位提供服务发生的费用。 

（二十一）劳动保护费，是指在油气产品生产过程中，为职

工提供的劳动保护、防护等发生的费用。 

（二十二）信息系统维护费，是指为组织油气产品生产管理，

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完成后所发生的运行维护费用。 

（二十三）其他费用，是指发生的不能列入以上各成本费用

要素项目的其他生产费用。 

 

第二节  炼化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范围 

 

一、炼化产品成本构成 

炼化产品成本包括基本生产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成本，是指直接将原料生产加工成炼化产品过程中

发生的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提供动力产品和辅助劳

务的生产装置（部门）发生的成本，也包括部分对外销售动力产

品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其成本核算对象为辅助生产装

置（部门）生产、转供的各种水、电、蒸汽、氮气、风、氧气等

产品和化验、运输等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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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炼化产品成本项目 

炼化产品成本项目主要包括： 

（一）原料及主要材料，是指经过加工构成炼化产品实体的

各种原料及主要材料，主要包括原油、天然气、液化气、轻烃等。 

（二）辅助材料，是指炼化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有助于产

品形成，但不构成产品实体的材料，主要包括各种催化剂、引发

剂、助剂、化工添加剂、包装材料、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净化材料

等。 

（三）燃料，是指炼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耗用的各种固体、

液体、气体燃料。主要包括天然气、干气、液化气、瓦斯、柴油、

重油、煤等。 

（四）动力，是指炼化产品生产耗用的各种水、电、汽、风、

氮气等。 

（五）直接人工，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直接从事产品（劳

务）生产人员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及各项附加费用。主要包括职工

工资及各项津贴、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

费、住房公积金、商业人身险、其他劳动保险及劳务费等。 

（六）制造费用，是指生产炼化产品的基本生产车间（部门）

和辅助生产车间（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发生的各项间接费

用。 

三、炼化产品成本费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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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产品成本费用要素一般按照成本费用性质分类，主要包

括： 

（一）原料及主要材料费，指为生产炼化产品投入的原料及

主要材料的成本。 

（二）辅助材料费，指为生产炼化产品投入的辅助材料的成

本。 

（三）其他直接材料费，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投入的不能列

入上述（一）、（二）两个项目的其他直接材料的成本。 

（四）燃料费，指为生产炼化产品耗用的燃料发生的费用。 

（五）动力费，指为生产炼化产品耗用的各种水、电、汽、

风、氮气等发生的费用。 

（六）人工费，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向职工提供的各种形式

的报酬及各项附加费用。主要包括职工工资及各项津贴、福利费、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商业人身

险、其他劳动保险及劳务费等。 

（七）折旧及摊销，是指对炼化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

装置、厂房、附属机器设备等计提的折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

摊销。 

（八）运输费，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提供运输服务发生的费

用。 

（九）水费，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耗用水发生的费用。 

（十）电费，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耗用电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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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公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发生的文

具费、邮电费、通讯费、印刷费等办公性费用。 

（十二）差旅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发生的职

工因公外出住宿费、交通费、出差补助等费用。 

（十三）会议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召开或参

加会议发生的费用。 

（十四）低值易耗品摊销，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

耗用的不能作为固定资产的各种用具物品的摊销。 

（十五）图书资料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购买

技术图书、报刊杂志等资料所发生的费用。 

（十六）租赁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租入的有

形和无形资产，按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支付给出租方的租赁费

用。 

（十七）取暖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发生的取

暖费用。 

（十八）物业管理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支付

的物业管理费用。 

（十九）物料消耗，是指为保证炼化产品生产正常运行所消

耗的其他材料。 

（二十）试验检验费，是指在炼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对材料、

产品进行的分析、实验、化验、检验、探伤、压力容器检定等所

发生的费用。 



 20

（二十一）劳动保护费，是指在炼化产品生产过程中，为职

工提供的劳动保护、防护等发生的费用。 

（二十二）排污费，是指为生产炼化产品负担的排污机构处

理废水、废渣等所发生的费用。 

（二十三）合同能源管理费，是指为开展炼化产品合同能源

管理发生的节能支出及其他有关费用。 

（二十四）信息系统维护费，是指为组织炼化产品生产管理，

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完成后所发生的运行维护费用。 

（二十五）其他费用，是指发生的不能列入以上各成本费用

要素项目的其他费用。 

 

第五章  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 

 

第一节 油气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 

 

油气产品生产企业一般按照成本中心、分成本要素，对油气

产品成本进行归集，按照受益原则、采用当量系数法对油气产品

成本进行分配、结转。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管理、或采用重点成

本类别进行核算的油气产品生产企业，可分别增加作业过程维度

或重点成本类别，对油气产品成本进行归集、分配和结转。 

一、油气产品生产企业成本中心设置 

油气产品生产企业可以按照实际管理需要设置成本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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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一）按照行政组织架构设置成本中心 

根据行政组织机构设置成本中心，可以将一个行政单位作为

独立的成本中心，如：将厂、矿分别设置为独立的成本中心；也

可以将几个较小的组织机构合并为一个成本中心或成本中心组，

如：将矿以下的井组、站点等合并为一个成本中心或成本中心组。 

（二）按照矿区设置成本中心 

以油藏经营管理单元作为一个成本中心或成本中心组进行

设置。设置级别原则上应与本企业储量评估、产量统计时的划分

单元相对应。 

（三）按照区块设置成本中心 

区块成本中心作为矿区成本中心的补充细化，可以按照以下

原则设置: 

1．一个油（气）藏为一个区块。 

2．若干相邻且地质构造或地层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油（气）

藏为一个区块。 

3．一个独立集输计量系统为一个区块。 

4．一个大的油（气）藏上面分成几个独立集输系统并分别

计量的,可以分为几个区块。 

5．采用重大、新型采油技术并工业化推广的区域为一个区

块。 

二、油气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的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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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各区块原油、天然气、凝析油、液化气等各种产品

的生产量、自用量、商品量、销售量、库存量等有关资料。 

2．对各成本中心发生的成本费用进行审核，正确划分油气

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 

3．将应当计入产品成本的油气生产成本，区分为直接成本

和间接成本，按照受益原则进行分配: 

（1）能分清受益对象的，直接计入相应的成本中心； 

（2）不能分清受益对象的，按照产量、开井口数或人数等

适当的标准进行分配后，计入相应的成本中心。 

4．将各成本中心归集的油气生产成本在原油、天然气、凝

析油、液化气等产品间按照受益原则进行分配: 

（1）能分清受益产品的，直接计入相应的产品； 

（2）不能分清受益产品的，按照当量系数法在各产品间进

行分配。即将不同产品的商品量全部折合为油气当量,按照各产

品油气当量占总油气当量的比例分配油气生产成本，计入相应的

产品。 

确定油气当量系数时，通常按照热值将天然气的产量折算为

原油产量。原油的吨桶换算系数通常按照密度确定。 

5．根据各产品商品量计算各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并据此

将产成品成本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 

三、作业成本法下油气成本的归集、分配及结转 

作业成本法下，油气产品生产企业在按成本中心核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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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照生产活动中发生的各项作业归集和计算作业成本，并根

据作业成本与成本对象（产品、区块）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作业

成本追溯到成本对象，完成成本计算过程。 

（一）作业成本法归集、分配及结转步骤 

1．根据油气生产过程划分作业类型。 

2．识别作业单元。分析各作业设施、组织机构及业务类型

与作业过程的关系，确定各作业过程对应的作业单元。 

3．将各作业单元发生的成本费用归集到对应的作业过程。 

4．将作业过程的成本直接归集或按照受益原则分配到对应

的成本中心。 

5．将各作业过程归集的油气生产成本在原油、天然气、凝

析油、液化气等产品间按照受益原则进行分配。 

6．根据各产品商品量计算各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并据此

将产成品成本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 

（二）作业过程分类及对应作业单元 

油气产品生产企业作业过程通常划分如下： 

1．采出作业，是指直接生产单位通过各种生产方式将油气

从井底提升到地面，并到达联合站（集气站）的过程，主要包括

采油采气单位的采油队、采油井区、采油站、采油井、集气站、

配气站、采气井等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原材料及主要

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折耗、运输费等。 

2．驱油物注入作业，是指为提高采收率，对地层进行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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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油采气单位的注水

队、注水站、注气站及其他相同类别的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

发生的原材料及主要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折耗、

运输费等。 

3．稠油热采作业，是指通过向地层注入蒸汽或其他热介质,

以获取稠油、高凝油的生产过程中的造汽、注汽和保温过程，主

要包括采油单位的热注大队及其他相同类别的作业单元。作业成

本包括发生的原材料及主要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

折耗、运输费等。 

4．油气处理作业，是指通过一定工艺流程使油、气、水分

离，并对油气进行提纯净化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油单位油气产品

集输大队、联合站等油气处理类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

原材料及主要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折耗、运输费

等。 

5．轻烃回收作业，是指通过冷却、稳定、压缩等工艺方法

从原油或天然气中回收凝析油和液化气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油采

气单位的轻烃回收装置类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原材料

及主要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折耗、运输费等。 

6．井下作业，是指为维护油、气、水井正常生产，改造油

气层、提高油气产量而对油、气、水井进行修井的过程，主要包

括采油采气单位的井下作业等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各

项材料费（油管、抽油杆、电泵、电缆等）、化学药剂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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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的劳务费等。 

井下作业分为措施作业和维护作业。措施作业，是指以实现

增产增注或取得新的地质成果为目的的修井过程；维护作业，是

指以维持油气水井正常生产为目的的修井过程。 

7．测井试井作业，是指在油气产品生产过程中取得油气田

地下油气水分布动态及井况资料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油采气单位

测试大队、技术检测中心等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原材

料及主要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费、运输费等。 

8．天然气净化作业，是指利用天然气处理装置净化天然气

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气单位净化厂的机关、净化车间、水热车间、

环保车间、电仪车间、化验室等作业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

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费等。 

9．厂矿管理作业，是指厂、矿两级机关组织和管理厂（矿）

油气生产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油采气单位厂级机关、工艺所、地

质所、作业区级机关及巡护队、集输大队机关及附属机构等作业

单元。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

费、青苗赔偿费、运输费等。 

10．其他辅助作业，是指各辅助生产单位如车队等为生产及

管理提供产品或劳务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油采气单位的辅助生产

类作业单元，如维修抢险大队、小车队等。作业成本包括发生的

材料、燃料、电费、人工费用、折旧费等。 

（三）其他辅助作业成本的分配和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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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辅助作业成本包括采油采气单位所属的水电、运输、维

修、海工、海港管理和车管等部门发生的费用。按照以下原则对

其他辅助作业成本进行分配后计入相应的成本中心和作业过程：  

1．水、电部门发生的费用，按照各受益对象接受的用电（水）

量分别计入相应类型的成本中心和作业过程。 

2．运输部门、车管部门发生的费用，按照各受益对象接受

的运输工作量（台班、车次等）分别计入相应类型的成本中心和

作业过程。 

3．维修部门、准备部门发生的费用，按照各受益对象接受

的维修工作量分别计入相应类型的成本中心和作业过程。 

4．海工部门发生的费用，按照各受益对象接受的服务工作

量分别计入相应类型的成本中心和作业过程。 

5．海港管理部门发生的费用，按照各受益对象接受的工作

量分别计入相应类型的成本中心和作业过程。 

四、重点成本类别核算方法下的归集、分配和结转 

（一）按照重点成本类别归集 

按照重点成本类别归集成本的，是指按照油气田作业费用中

的主要组成部分划分费用类型，并归集相应成本。油气产品成本

按照重点成本类别的归集步骤主要包括： 

1．根据企业成本管理要求，设置重点成本类别。 

2．将油气生产作业中发生的各项费用，按照重点成本类别

分类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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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重点成本类别分配和结转 

油气产品成本按照重点成本类别进行分配和结转的步骤主

要包括： 

1．将按重点成本类别归集的生产成本直接归集或按照受益

原则分配到对应的成本中心。 

2．将各成本中心归集的油气生产成本在原油、天然气、凝

析油、液化气等产品间按照受益原则进行分配。 

3．根据各产品商品量计算各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并据此

将产成品成本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 

 

第二节 炼化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 

 

一般按照成本中心、成本项目，对炼化产品成本进行归集、

分配和结转。 

一、炼化产品成本中心 

炼化产品生产企业通常以装置设置成本中心或成本中心组，

也可按车间（部门）等生产管理单元设置成本中心或成本中心组。 

二、炼化产品成本归集 

（一）原料及主要材料成本的归集 

炼化生产使用的原料及主要材料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核算，采

用加权平均等方法结转原料成本。根据计划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

确认原油及外购原（料）油的进厂量、加工量,采用加权平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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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核算本期加工的各类原（料）油成本。 

（二）辅助材料成本的归集 

炼化生产使用的辅助材料按照实际成本核算，按照装置实际

消耗量计算辅助材料成本。 

对于一次填加，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催化剂等材料,应当计

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按照使用周期逐月平均摊销或按照实

际消耗计入辅助材料成本。对于一次装填,使用期限在一年以内

的催化剂等材料，应当计入“待摊费用”科目，按照使用期限分

月平均摊销或按照实际消耗计入辅助材料成本。对于金额较小或

没有明确使用周期的,直接计入辅助材料成本。 

（三）燃料成本的归集 

炼化生产使用的外购燃料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核算，本装置自

产自用的燃料按照固定价格或其他合理方式进行核算，其他装置

耗用的自用燃料按照实际成本核算，采用加权平均等方法进行结

转。 

（四）动力成本的归集 

炼化生产耗用的水、电、蒸汽、氮气、风等动力，根据统计

部门提供的数据，确认消耗量，按照外购或自产动力的实际成本

核算。辅助生产部门提供的自产动力，在辅助部门之间交互分配

后，按照各动力产品的实际成本进行核算。基本生产装置产生的

动力,作为副产品核算，按照可变现净值、标准成本或固定价格

从成本中扣除，但本装置产生的动力类副产品不得直接抵扣本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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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动力消耗。 

（五）直接人工成本的归集 

属于生产车间直接从事产品生产人员的人工成本，直接计入

基本（辅助）生产成本。 

（六）制造费用的归集 

属于基本（辅助）生产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而发生的各项

间接费用，计入制造费用。 

三、炼化产品成本分配和结转 

（一）制造费用的分配和结转 

基本（辅助）生产部门发生的制造费用归集后, 月末全部分

配转入基本（辅助）生产成本。制造费用按照产品产量、直接材

料比例、固定资产原值比例等方法进行合理分配。通常与资产有

关的制造费用按照固定资产原值比例分配，与人员有关的制造费

用按照人工成本比例分配，分配方法一经确定，不能随意变更。 

（二）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和结转 

辅助生产成本费用归集后，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将提供的劳

务和产品分配到各受益对象。 

1．辅助生产部门对内，即对辅助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和产

品，按照实际成本或标准成本进行分配。 

2．辅助生产部门对外，即对基本生产部门、生产管理部门

和其他部门等提供的劳务和产品, 按照辅助生产部门交互分配

后的实际成本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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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辅助生产部门只提供一种产品或劳务, 对外分配

率计算如下: 

分配率=(辅助生产部门归集的生产费用+本部门耗用的其他

辅助部门提供的产品或劳务费用-其他辅助部门耗用本部门提供

的产品或劳务费用)÷(本部门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总量-其他辅助

部门耗用的产品或劳务数量) 

如果一个辅助生产部门提供两种以上产品或劳务, 先按照

一定的方法, 如按照各产品或劳务的系数进行分配, 计算出每

种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成本, 然后再分配到受益对象。 

（三）产成品的成本分配和结转 

根据炼化生产装置连续生产、顺序加工的特点，产品成本计

算一般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先计算上游装置产品成本，然

后根据下游装置的消耗量按照实际成本逐步结转半成品、产成品

成本。自制半成品按照实际成本或固定成本结转。炼油企业也可

将整个炼厂做为一个整体，采用综合系数法核算产品成本。 

基本生产成本费用归集后，根据计划统计部门提供的盘点资

料，确认产成品和半成品的产量，计算商品产品总成本和各品种

单位成本。 

1．本期商品产品总成本＝原料及主要材料成本＋制造加工

费＋期初半成品成本－期末半成品成本－(自用燃料油、燃料气、

生产装置自产蒸汽＋供其他专业系统自用产品＋来料加工费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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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各品种产品成本时，对于单一产品装置采用“品种

法”；对联产品采用“系数法”。 

“系数法”计算方法如下: 

（1）某产品成本积数＝某产品成本系数×产品产量 

（2）某产品总成本＝某产品成本积数÷全部产品成本积数

和×全部商品产品总成本 

（3）某产品单位成本＝某产品总成本÷某产品产量 

联产品系数的制定,一般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结构、

产品收率和市场价值为基础,采用经济比值法、完全成本法、产

品比重法等确定。 

期末，将产成品成本分品种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 

四、特殊项目成本的确认 

（一）副产品成本 

副产品是伴随主要产品的生产而产生的，一般价值低、数量

少。可采用可变现净值、固定价格等方法确定成本，从主产品成

本中扣除。基本生产装置产出的燃料及动力，按照副产品核算。 

（二）停工损失 

停工损失，是指炼化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在停工期间发

生的各种费用支出。 

季节性停工、修理期间的正常停工费用在炼化产品成本核算

范围内，应当计入炼化产品成本；非正常停工费用应当计入企业

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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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厂际（装置）互供 

炼化产品生产企业内部各分厂及装置间产品互供，同一板块

（同一业务范围）内部互供的，产品互供按照实际成本结转；跨

板块（不同业务范围）产品互供的，视同内部销售，销售方按照

实际成本结转产品成本确认主营业务成本，按照内部结算价格确

认主营业务收入，购买方比照外购原料进行核算。内部结算价格

原则上应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